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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前   言 

根据浙江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印发《2017 年度浙江省建筑节能与绿色建筑及相关

工程建设标准制修订计划》的通知（建设发﹝2018﹞3 号）的要求，规范编制组通过广泛调

查研究，参考国内外的有关标准，并结合浙江省瓶装液化气信息化应用实践，制定了本规程。 

本规程共分 7 章，主要技术内容包括：总则，术语，基本规定，系统设计，信息采集，

信息应用，系统维护。 

本规程由浙江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负责管理，由杭州市公用事业发展中心负责技术内容

的解释。执行过程中，请各有关单位结合实际，不断总结经验，并将发现的问题、意见和建

议函告杭州市公用事业发展中心[地址：浙江省杭州市江干区三里亭苑三区 1 幢，邮政编码：

310004]，以供修订时参考。  

本规程主编单位：杭州市公用事业发展中心 

泛城设计股份有限公司   

本规程参编单位：杭州市城市管理局 

浙江省产品与工程标准化协会 

  本规程主要起草人：仲玉芳  杨益华  王贵美  闫瑞龙  陈逸峰  尉永文  王  健   

周贻洋  陈灵捷  章文杰  方  青  方璐萍 

本规程主要审查人：郭杨斌  游劲秋  邓富根  赵宇宏  张光玉  范  峰  孙神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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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则 

1.0.1  为规范瓶装液化气信息管理系统的建设和应用，提高瓶装液化气管理水平，促进城镇

燃气供应安全，制定本规程。 

1.0.2  本规程适用于浙江省瓶装液化气经营企业信息管理系统的建设和应用。 

1.0.3  瓶装液化气信息管理系统的建设和应用，除应执行本规程外，尚应符合国家、行业和

地方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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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术语 

2.0.1  瓶装液化气信息管理系统  bottled liquefied gas information management system 

由采集、存储和管理等要素构成的，能为瓶装液化气经营、流通提供全过程追溯的信息

管理系统。 

2.0.2  实名制信息  real name information 

瓶装液化气用户开户时凭有效证件进行登记的名称、证件号码、用气地址和联系电话等

信息。 

2.0.3  电子标签  electronic label 

安装在液化气气瓶上，可提供信息储存、识别和展示等功能的数字化载体，主要包括二

维码标签和电子芯片等。 

2.0.4  待检气瓶  gas bottled to be inspected 

与下次检验周期相距不足 45 天的气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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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基本规定 

3.0.1  瓶装液化气管理应遵循统筹规划、保障安全、服务规范和节能高效的原则。 

3.0.2  瓶装液化气信息管理系统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应覆盖液化气气瓶建档、实名制信息登记及瓶装液化气的充装、运输、储存、配送、

使用和安检等经营相关环节，满足瓶装液化气的安全管理要求； 

2  应满足液化气气瓶流转的实时追踪、信息统计和分析决策等需求。 

3.0.3  瓶装液化气经营企业建设和应用信息管理系统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建立科学有效的瓶装液化气信息管理系统的整体方案，制定明确的目标，有完善的管

理制度并严格执行； 

2  建立健全信息管理系统的工作规范、服务标准和管理制度，并按规定做好信息采集、

集成、整合、管理和维护等相关工作； 

3  通过气瓶产权置换、实名制信息登记、电子标签和视频监控等手段，建立气瓶流转全

过程、可追溯的信息管理系统，并实现与监管部门的实时数据交互。 

3.0.4  瓶装液化气经营企业和相关监管单位应利用广播、电视、网络和报刊等媒体，对瓶装

液化气用户实名制信息登记、固定充装和产权置换等信息管理工作开展广泛宣传。 

3.0.5  县级以上燃气管理部门应按相关规定建立瓶装液化气信息管理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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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系统设计 

4.1  一般规定 

4.1.1  信息管理系统应基于物联网信息技术，并宜采用图、文、表一体化集成模式构建开发。 

4.1.2  信息管理系统服务器数量和配置应满足系统并发用户数和预期运行数据量等要求。 

4.1.3  信息管理系统采集与存储架构应具有良好的扩充性。 

4.1.4  信息管理系统应根据瓶装液化气管理的需要，提供数据交换共享接口，并具有灵活支

持多个管理部门共享应用的能力。 

4.2  总体设计 

4.2.1  信息管理系统设计应遵循数据库系统的可靠性、先进性、开放性、可扩展性、标准性

和经济性的基本原则。 

4.2.2  瓶装液化气信息管理的架构应符合图 4.2.2 所示。 

 

图 4.2.2  瓶装液化气信息管理结构图 

4.2.3  瓶装液化气经营企业的气瓶、员工、车辆和用户等信息应实时上传更新至信息管理系

统。 

4.3  电子标签 

4.3.1  电子标签的读写性能和封装方式等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装备制造业 制造过程射频

识别 第 1 部分 电子标签技术要求及应用规范》GB/T 32830.1 的规定。 

4.3.2  气瓶投入使用前应加装电子标签。 

4.3.3  电子标签应防腐、耐用、耐高温。 

4.3.4  电子标签应绑定气瓶档案信息，包括注册登记信息、检验记录、流转信息和末次充装

信息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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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5  固定在气瓶瓶体上的电子标签应安装牢固。若标签被剥离则不得转移到其他气瓶上重

复使用。 

4.3.6  气瓶电子标签所包含的信息应完整并及时更新，在扫描录入新的内容前应保留上一条

信息。 

4.4  采集设备 

4.4.1  采集设备的功能和性能要求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装备制造业 制造过程射频识别 第

2 部分：读写器技术要求及应用规范》GB/T 32830.2 的规定。 

4.4.2  进行扫码的手持采集设备应具有数据储存及传输的功能，在易燃易爆场所使用的采集

设备应通过防爆认证。 

4.4.3  采集设备宜具有离线工作能力，在离线工作方式下，从电子标签中读取的信息应存于

机内存储器中。 

4.5  信息管理系统 

4.5.1  信息管理系统的功能模块设置宜符合表 4.5.1 的规定。 

表 4.5.1  信息管理系统功能模块设置指标 

序号 功能模块 模块功能 

1 基础信息 
对储配站、供应站、从业人员、危化车辆、气瓶档案、客户及监控视频等信

息的录入及查看 

2 数据查询 气瓶的充装记录、检修记录、流转轨迹、实时位置、入户安检等记录 

3 统计分析 
统计主要运营数据，包括储配站、送气工、配送车辆、客户信息、气瓶销售

数量和气瓶库存记录等 

4 内部管理 用于划分系统管理人员的信息、权限等 

4.5.2  信息管理系统应根据信息的类别不同建立对应的数据库，数据库设置应符合表 4.5.2

的规定。 

表 4.5.2  信息管理系统数据库设置指标 

序号 数据库名称 信息库包含数据 

1 基础信息库 包括充装、运输、储存、销售、配送和安检信息 

2 日常操作数据库 
包括充装信息、钢瓶出站（储配站至危化车辆）、销售网点接收（危化车辆

至销售网点）、气瓶销售（配送车辆从销售网点至用户）等日常操作数据 

3 报表数据库 气瓶、待检流转的信息变动产生的数据整合报表 

4 其他数据库 包括系统日志、用户和权限等信息 

4.5.3  信息管理系统中气瓶信息的储存时间不应少于气瓶的一个检验周期。 

4.5.4  信息管理系统应有根据基础信息库、日常操作数据库自动生成报表数据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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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信息采集 

5.1  一般规定 

5.1.1  瓶装液化气经营企业应通过信息管理系统对瓶装液化气充装、运输、储存、销售、配

送和安检等全过程进行跟踪追溯。 

5.1.2  储配站应将每只气瓶的产权单位、充装使用、检验时间等信息录入信息管理系统。 

5.1.3  供应站应将每只气瓶的使用登记、实名登记等信息录入信息管理系统。 

5.1.4  瓶装液化气经营企业应定期组织开展信息采集培训，检查并指导储配站和供应站的信

息采集工作。 

5.2  充装信息 

5.2.1  瓶装液化气经营企业应按《气瓶安全监察规定》的规定，在气瓶充装前、充装后，对

气瓶逐只进行检查。 

5.2.2  瓶装液化气经营企业应落实自有产权气瓶置换，落实固定充装制度。 

5.2.3  气瓶充装前后应扫描气瓶上的电子标签，记录并上传气瓶的充装信息。对非自有产权

瓶和超期瓶等异常气瓶，充装设备应具备自动锁止拒绝充装功能，瓶装液化气充装企业应按

规定做出相应处理。 

5.2.4  信息管理系统应自动判断气瓶是否为待检瓶，并提醒企业送检。检验完成后，应上传

送检气瓶的检验结果至信息管理系统。 

5.2.5  储配站应安装视频监控，监控点位、画面清晰度和保存时间等应符合国家相关标准，

且不得间断并可随时查询。 

5.3  运输信息 

5.3.1  瓶装液化气经营企业的运输车辆应满足相关部门的要求，并可通过信息管理系统实时

追踪车辆的运行轨迹。  

5.3.2  瓶装液化气运输车辆及驾驶人员、押运人员的相关资格证书应录入信息管理系统。 

5.3.3  储配站生产区出入口宜设置车辆自动识别系统，记录车辆进出时间，对进出车辆进行

登记管理。 

5.3.4  车辆装卸气瓶时应将气瓶信息实时上传至信息管理系统。 

5.3.5  完整的运输记录应包括运输车辆进出储配站的时间、车辆运输轨迹、操作人员、卸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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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置、卸货数量和卸货时间。 

5.4  储存信息 

5.4.1  瓶装液化气入库储存前应使用手持设备进行扫码，将气瓶信息更新录入系统。 

5.4.2  气瓶入库后，应逐只进行测漏等缺陷检查，并将缺陷气瓶信息通过手持设备上传至信

息管理系统。供应站应对缺陷气瓶及时处置，消除安全隐患。 

5.4.3  供应站应安装视频监控，监控点位、画面清晰度、保存时间等应符合国家相关标准，

且不得间断并可随时查询。 

5.4.4  信息管理系统应能反映供应站的实时存瓶数量。 

5.5  销售信息 

5.5.1  瓶装液化气服务网点应实行销售实名制，在初次购气时，宜通过身份证读卡终端、与

公安部门联网的人脸识别设备等方式进行实名制信息登记，并将客户信息录入信息管理系统。 

5.5.2  瓶装液化气经营企业应与用户签订供用气协议及安全用气告知书，并录入信息管理系

统。 

5.5.3  瓶装液化气销售网点在客户购气时应对比登记信息与用气信息，用气地址应包含区

（县、市）、街道（乡镇）、社区（村）、小区楼幢和单元号等字段，信息一致时方可购气。 

5.5.4  用户身份证地址和实际用气地址不符时，应进行书面登记并上传至信息管理系统。 

5.5.5  瓶装液化气经营企业应根据用户实际情况，通过信息管理系统设置用户超频率购气、

大量购气等异常情况阈值，出现异常情况时应及时核实处理。 

5.5.6  瓶装液化气经营企业销售的气瓶交付用户前应由用户签字确认，气瓶信息经扫码操作

后更新录入系统。 

5.5.7  严禁瓶装液化气经营企业将待检气瓶充装后销售给居民用户。 

5.6  配送信息 

5.6.1  瓶装液化气经营企业应通过电话、官网和微信公众号等方式开展预约配送服务。 

5.6.2  瓶装液化气经营企业应通过信息管理系统，根据用户区域分布、用户订单量、车辆承

载量和车辆数量等信息，制定合理的配送路线、配送方式和配送时序，提高配送服务质量和

效率。 

5.6.3  气瓶配送前应使用手持设备对气瓶进行扫码操作，将气瓶的流转信息进行更新。 

5.6.4  配送车辆应采用统一规格、标识和编号。 

5.6.5  配送车辆应加装卫星定位装置和车辆行驶记录图像显示装置，运行实时轨迹同步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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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 

5.6.6  气瓶配送至用气地点后，送气工应进行扫码操作，将气瓶的流转信息进行更新。 

5.6.7  气瓶更换完毕后，送气工应检查安装是否牢固，并对连接处进行检漏，确认连接稳固

无泄漏。 

5.7  安检信息 

5.7.1  瓶装液化气经营企业对用户的安全检查应包括用气环境、胶管、减压阀、灶具连接等

情况，并登记燃气灶具信息。 

5.7.2  瓶装液化气经营企业应按照居民用户每两年至少一次、非居民用户每年至少一次的频

次，定期安排专业安检人员对用户的安全用气情况进行入户检查。 

5.7.3  定期入户安检应按相关标准进行，检查完成后应在手持终端上进行记录，并将安检情

况上传信息管理系统。 

5.7.4  安检人员应将检查发现的问题书面告知用户在规定时间内进行整改，并要求用户在告

知书回执上签字确认，用户拒绝签字时应备注说明。  

5.7.5  瓶装液化气经营企业应在 15 天后对用户的整改情况进行复核，并将检查结果录入信

息管理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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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信息应用 

6.1  信息处理 

6.1.1  信息管理系统应支持通过单个或多个条件对某一时段内的用户购气、气瓶流转、充装、

运输、配送和视频监控等信息进行查询、统计、分析和内部管理。 

6.1.2  信息管理系统应将 6 个月及以上未更新流转记录的在用气瓶标记为异常气瓶，并进行

提醒。 

6.1.3  信息管理系统应将 6 个月及以上没有进行信息更新的用户标记为非活跃用户，并进行

提醒。 

6.1.4  信息管理系统应能根据瓶装液化气市场的每月的日均消费情况，计算储配站满足 7

天用气需求的库存容量。 

6.1.5  瓶装液化气经营企业应根据信息管理系统对用户用气周期的记录和分析，不断提高配

送服务质量。 

6.1.6  信息管理系统应能根据入户安检情况分析瓶装液化气使用中存在的安全隐患，对未能

定期入户安检或用户拒不整改的安全隐患等情况，批量导出并形成统计报表。 

6.1.7  信息管理系统应能按照街道（乡镇）、社区（村）对用户分布情况和用气量进行统计、

分析和展示。 

6.2  信息安全 

6.2.1  信息管理系统的运行应保证稳定、可靠和安全，支持数据的备份及安全管理。 

6.2.2  通过扫描瓶身上的电子标签可获取所属气瓶的基础信息，信息管理系统应保护用户隐

私，对隐私信息做隐藏处理。 

6.2.3  信息管理系统应提供集中式权限管理。针对不同的操作人员应设置相应的权限，提供

相应的账号密码。 

6.2.4  信息管理系统应设置防火墙，做好安全策略，防止外来的恶意攻击，保障系统的正常

运行。 

6.2.5  操作人员应分析评估信息系统面临的威胁与风险，按照不同的信息系统等级，制定整

体访问控制策略。 

6.2.6  信息管理系统应保证数据安全，并符合下列规定： 

1  应通过数据访问控制、数据储存和传输技术措施保证数据不被非授权人获取或破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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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应通过数据操作权限、数字签名、数据监控与审计等技术措施保证数据不在未授权的

情况下被篡改； 

3  应通过数据备份、数据恢复、异地灾备等技术措施保证数据能被操作人员正常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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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系统维护 

7.1  日常管理 

7.1.1  瓶装液化气经营企业应制订信息管理系统运行维护管理制度并配备系统管理员，自行

或委托维护单位等定期检测系统运行、数据库和备份等情况。 

7.1.2  系统管理员应对操作系统、数据库和应用模块等设置权限，阻止非授权用户读取、修

改、破坏或窃取数据。 

7.1.3  系统管理员应制定有效的备份管理制度，及时对各类数据进行备份。 

7.1.4  系统管理员应定期分析信息管理系统日志、数据库日志和业务操作日志等，发现系统

异常时应及时维护。  

7.2  应急预案 

7.2.1  瓶装液化气经营企业应制定有效的系统运行应急预案。 

7.2.2  应急预案应包括网络、数据库服务器、应用服务器、磁盘阵列、平台软件系统等异常

情况的处置方案。 

7.2.3  瓶装液化气经营企业应定期组织系统管理人员进行应急预案演练，确保在出现应急突

发状况时合理处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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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规范用词说明 

 

    1  为便于在执行本规范条文时区别对待，对要求严格程度不同的用词说明如下： 

       1）表示很严格，非这样做不可的用词： 

          正面词采用“必须”，反面词采用“严禁”； 

       2）表示严格，在正常情况下均应这样做的用词： 

          正面词采用“应”，反面词采用“不应”或“不得”； 

       3）表示允许稍有选择，在条件许可时首先应这样做的用词： 

          正面词采用“宜”，反面词采用“不宜”； 

       4）表示有选择，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这样做的用词，采用“可”。 

    2  条文中指明应按其它有关标准执行的写法为“应符合……规定”或“应按……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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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则 

1.0.1  近年来，随着天然气的建设和使用规模的扩大，燃气的使用结构发生了一些变化，液

化石油气更多的向一些管道不便输送的地区、小城镇和广大农村发展，大城市中也还有一定

的瓶装气的保有量。由于瓶装液化气自身、运输及在市场管理上的特征，一系列相关的安全

问题也随之产生。为巩固 G20 杭州峰会后瓶装液化气销售管控工作专项整治成果，根据《中

国人民共和国反恐怖主义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城镇燃气管理条例》、

《浙江省燃气管理条例》、《浙江省特种设备安全管理条例》、《气瓶安全技术监察规程》、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运用大数据加强对市场主体服务和监管的若干意见》、《国务院办公厅

关于加快推进重要产品追溯体系建设的意见》、《浙江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恐怖主义

法〉办法》等法律法规和文件精神，编制该规程来全面加强瓶装液化气市场监督，通过准确

分析问题产生的原因并提出有效的对策使瓶装液化气得到更好的发展。 

1.0.2  本规程适用于浙江省区域内瓶装液化气经营企业对瓶装液化气流转全过程的信息追

溯、燃气安全事故的统计、预防及安全隐患处理有关的信息化管理活动。燃气经营许可、从

业人员、供应站、车辆、客户、气瓶等信息化管理，促使燃气企业的管理更加规范。本规程

不适用于汽车加气瓶装液化气和工业企业自建供用气设施的信息化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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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术语 

2.0.2  石油气是危险品。经高压或低温液化后的石油气，简称“液化石油气”或“液化气”，入

户使用时常采用钢瓶分装，也称为“钢瓶液化气”，其组成是丙烷、丁烷、丙烯、丁烯等，具

有易燃易爆炸、气化性、受热膨胀性、滞留性、带电性、腐蚀性及窒息性等特点。液态转化

为气态时，体积扩大 250-300 倍。气态液化石油气和空气混合后，易燃易爆，着火温度约为

450°。空气中的液化石油气只要达到 2%~9%时遇明火就会爆炸燃烧。液化石油气本身无毒，

只有在空气中的浓度较高时对人体有麻醉作用，在燃烧不完全时才会产生对人体有害的产物。

为加强瓶装液化气销售安全管理，保障社会公共安全，瓶装液化气用户应向取得燃气经营许

可证的合法企业购气。个人用户购气时，应出示本人身份证、驾驶证等有效证件，单位用户

购气时，应出示营业执照和购气人身份证等有效证件。用户应积极配合瓶装液化气经营企业

做好相关信息的提供和登记工作。 

2.0.3  电子标签目前使用的较多包括条形码系统、IC 卡和射频识别技术。 

条形码是一组宽窄不等、条空相间的条文图案，此图案代表着物体的各种信息，包括名

称、编号等一系列数字、字母以及标点符号，是用来识别人、地点和物体的最为流行的方式。

条形码是一种二进制代码，通过激光扫描读出数据。许多销售市场、运输、生产制造企业、

公司和政府部门单位都在使用条形码来添加和更新条形码系统数据库中的记录。每个物品都

使用一个含有足够信息、并能与其它货物区分开来的条形码。使用条形码最大的优点是价格

便宜；缺点是存储能力小、不能改写，而且抗污染能力很弱。 

IC 卡是一种数据存储系统，按内部结构可分为存储器卡和 CPU 卡，统称为 IC 卡。存

储器卡主要针对一些特殊应用，价格便宜，使用受限；CPU 卡则包含有微处理器，使用非

常灵活。IC 卡的应用越来越广泛，如日常使用的带机械触点的电话卡、银行卡等，将数据

存储在一个硅片里，其优点是可以防止将其内部所存储的数据被恶意地存取或修改；缺点是

抗腐蚀、抗污染和抗恶劣环境的能力较差。 

射频识别技术是从 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逐步走向成熟的一项自动识别技术。射频识别

（RFID）系统是非接触式的自动识别系统，它采用的是 RFID 射频识别技术。射频识别（RFID）

系统一般包括电子标签（英文为 RFID Tags）、阅读器（英文为 Reader）和计算机与数据库

系统。电子标签中通常保存有约定格式的电子数据，在实际应用中，电子标签附着在待识别

物体的表面。阅读器又称为读出装置，可无接触地读取并识别电子标签中所保存的电子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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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而达到自动识别物体的目的，并进一步通过计算机及计算机网络实现对物体识别信息的采

集、处理及远程传送等管理功能。射频识别（RFID）系统，是 Radio Frequency Identification

的缩写，俗称电子标签（RFID tags）系统或智能标签（Smart Labels）。它应包括对被标识

物体的数据收集读取、处理和存储的整个过程及全部设备与器件，包括应答器、读写器以及

数据库和计算机系统等。 

与传统形式的标签相比，电子标签容量更大，数据可随时更新，并支持读写。与条码相

比，无须直线对准扫描，读写速度更快，可多目标识别、运动识别。而且电子标签体积小、

容易封装，可以嵌入产品内。每个标签的序列号都是唯一的，很难复制。 

2.0.4  气瓶使用期超过其设计使用年限时一般应当报废。出租车安装的车用压缩天然气使用

期达到 8 年应当报废；车用气瓶应当随出租车一同报废。对焊接绝热气瓶（含焊接绝热车用

气瓶），如果绝热性能无法满足使用要求且无法修复的应当报废。对设计使用使用年限为 8

年的液化石油气钢瓶，允许在进行安全评定后延长试用期，使用期只能延长一次，且延长使

用期不得超过气瓶的一个检验周期（4 年）。对未规定设计使用年限的液化石油气钢瓶，使

用年限达到 15 年的应予以报废且进行消除使用功能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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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基本规定 

3.0.2  瓶装液化气经营企业建立安全管理系统，将通过有效的技术措施对气瓶、从业人员、

经营企业、供应站实施即时便捷的登记和跟踪，从而实现对瓶装液化气的信息化管理。重点

为涵盖经营企业、服务站点、运输车辆、从业人员和终端用户的瓶装液化气的信息化管理系

统： 

1  为气瓶安装信息化标识，解决以往宏观数量不清、安全状况不明的监管难题，为监管

部门科学、精准监管气瓶提供有效的手段； 

2  满足气体充装企业实际操作使用的业务需要，可以方便、准确地建立气瓶档案，记录

完整、规范的充装数据，追溯钢瓶流转记录，解决以往企业实际上做不到和做不好的操作难

题； 

3  实现用户身份证扫描识别和记录功能，满足钢瓶销售和经营企业的用户信息管理的需

要。同时兼顾政府关注的宏观安全和企业关注的用户信息资源两方面的需要，注重于长远发

展，确保信息化系统能够真正落地和持续推进； 

4  实现对液化气经营企业、从业人员、供应站等信息的线上许可申请和审核，提升液化

气管理的效率和管理水平； 

5  实现气瓶身份信息可查，老百姓可以通过手机扫描电子标签来了解气瓶的制造、充装

和检验等详细信息，满足消费者和社会公众对于气瓶安全的知情、选择、监督的需要； 

6  市场监管部门通过手机扫描电子标签，可以打击处理市场上流通使用中安全状况不明

的“黑气瓶”，满足部门之间联合共治和信息共享的需要。也方便企业或安检人员定期入户安

检，保证消费者家中液化气瓶使用的安全。 

3.0.3  储配站和供应站的液化气储存地点应安装远传泄漏报警装置，信号可远传至信息化管

理平台，并纳入瓶装液化气经营企业的应急联动。 

3.0.4   瓶装液化气经营企业应当定期组织开展实名登记培训，检查并指导储配站和供应站

的实名登记工作；瓶装液化气经营企业应当遵守行业服务规范，制定并提供液化气用户安全

用气手册，宣传液化气安全使用、液化气设施保养和事故紧急处置等常识；公布服务电话及

事故抢修电话，并按照要求建立值班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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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系统设计 

4.1  一般规定 

4.1.1  物联网技术是通过射频识别、红外感应器、定位系统等信息传感设备，按约定的协议，

将任何物品与互联网相连接，进行信息交换和通讯，以实现智能化识别、定位、追踪、监控

和管理的一种网络技术。 

4.3  电子标签 

4.3.2  电子标签一般安装在液化石油气瓶上，用于标识液化石油气气瓶，具有信息存储功能，

可记录气瓶的制造单位、出厂编号、制造年月、下次检验年月等钢瓶档案信息及充装单位、

瓶气总重、末次充装日期、客户名称、用气地址、送达日期等基本信息。气瓶报废时，气瓶

标签一并报废，不应重复使用。 

4.3.4  上传的信息包括每只气瓶的生产厂家、瓶身重量、气瓶条码、充装介质、产权单位、

使用登记、充装使用、检验时间、实名登记、危化品车辆、从业人员、供应站点等信息。 

4.5  信息系统 

4.5.2  气瓶档案包括制造单位、出厂编号、制造年月、气瓶规格、气瓶状态（正常、过期、

报废等）、充装介质、条形码、当前库位、登记时间等； 

企业信息应包括企业行政区域、企业名称、法定代表人、经营许可信息（经营类别、发

证时间、许可期限、发证机关）等； 

从业人员信息应包括所属行政区域、所属企业、所属站点、员工代码、员工姓名、岗位、

性别、照片、登记时间等； 

车辆信息应包括所属行政区域、所属企业、使用企业、车辆代码、车牌号码、照片、登

记时间等；  

客户信息应包括开户企业（站点）、客户类别、客户代码、客户姓名、用气地址（城区、

街道、社区、小区或道路、门牌号）、身份证号（统一社会机构代码）、联系电话、开户时

间等； 

监控视频信息应包括重点布置区域的全过程视频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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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信息采集 

5.2  充装信息 

5.2.3  瓶装液化气经营企业应当按照要求对自有产权瓶向属地市场监管部门申请办理气瓶

使用登记，标注使用登记代码永久性标记。 

5.2.4  瓶装液化气经营企业应当取得气瓶充装许可证后方可从事气瓶充装活动。气瓶充装实

行固定充装制度，充装单位不得充装非自有产权瓶。充装信息包括气瓶条码、充装单位、气

瓶检验单位、充装枪号、瓶身总重、充装净含量、充装介质、末次充装信息和充装人员工号。

气瓶充入液化石油气的作业日期，应按照现行国家标准《数据元和交换格式》GB/T 7408 的

规定，采用“YYYYMMDD”（年、月、日）四位压缩 BCD 码表示。 

5.2.5  气瓶检验单位应逐只核对送检单位与送检气瓶的标签信息和瓶身钢印信息是否一致，

气瓶条码是否损坏，同时接受气瓶产权单位委托对无条码气瓶的条码安装和信息登录工作。

瓶装液化气经营企业应当及时把检验到期的自有产权瓶送到具有相应资质的气瓶检验机构

进行检验。气瓶检验机构在检验前，应当对气瓶产权归属进行核实，对瓶装液化气经营企业

送检的非自有产权瓶进行登记，不予检验；不得擅自检验液化气用户送检的气瓶。 

5.3  运输信息 

5.3.1  可采取下列措施减少瓶装液化气运输中的安全隐患： 

1  加强对从业单位和从业人员安全意识教育和安全技能培训。通过宣传教育、培训、专

项治理等措施提高瓶装液化气从业单位和从业人员的责任意识、安全意识、专业技能，杜绝

运输过程中从业人员的不安全行为。 

2  市政、交通、安监、质监等政府部门通过制定法令法规，提高瓶装液化气运输设备、

设施的标准等级。加强对运输车辆、设施的定期保养、检修。采取各种措施减少运输过程中

设备的不安全状态。运输车辆应安装 GPS，随车配备防护设备和应急处置器材，信息系统

随时掌握车辆的运输状况。 

3  市政、交通、气象等部门通过优化运输路线、调整运输时间等措施减少运输过程中不

安全环境条件等安全运输的影响，如高温、降雨、台风、雷电等，并及时向运输单位通告，

减少事故发生概率，减少事故危害。 

5.3.2  瓶装液化气经营企业可以委托具有从事道路危险货物运输经营权并取得道路运输经

营许可证的企业承运；瓶装液化气经营企业用自有载货汽车运输瓶装液化气应当依法取得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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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危险货物运输许可证。瓶装液化气运输车辆驾驶人员、押运人员应当依法取得相应的从业

资格证后方可上岗。 

5.3.3  进入储配站的危化品车辆企业应当进行安检，生产区域不得停放与生产无关的其他车

辆。 

5.4  储存信息 

5.4.2  拥有气瓶产权的瓶装液化气经营企业应当依法履行气瓶报废义务，及时将到达报废标

准的气瓶委托给具有相应资质的气瓶检验机构进行消除使用功能处理，气瓶检验机构应当严

格按照相关安全技术规范及标准要求及时处理。 

5.4.3  储配站、供应站应当建立设施设备巡查制度，按规定对液化气设施定期巡查、检修和

更新，及时消除事故隐患，并建立台账。 

5.4.4  供应站满瓶存放量应当符合要求：Ⅲ类站气瓶总容积不超过 1 立方（15kg 气瓶 28 瓶），

Ⅱ类站气瓶总容积不超过 6 立方，Ⅰ类站气瓶总容积不超过 20 立方。非营业时间如有满瓶

存放，应当确保有人员值守。 

5.5  销售信息 

5.5.1  瓶装液化气销售实行实名登记制度。居民液化气用户应当凭本人身份证进行购气；非

居民液化气用户应当凭单位营业执照等有效证件、单位负责人身份证进行购气。储配站、供

应站应当安装使用身份证识别系统，通过应用读卡终端进行实名登记；送气人员上门送气时

应当使用 APP 应用程序进行实名登记。 

5.6  配送信息 

5.6.1  瓶装液化气经营企业宜通过推广预约送气服务等方式，不断提高配送效率和服务质量。 

5.6.2  鼓励瓶装液化气企业实施配送制，由储配站负责充装，供应站负责配送。供应站配送

车辆定点管理，每个供应站应当根据送气人员数量合理配备配送车辆。配送车辆应当统一颜

色、标识、按序编号并安装 GPS 定位系统。 

5.6.4  配送车辆装载的气瓶数量应当符合车辆使用的安全要求。满瓶配送过程中应当保持单

层直立放置，严禁满瓶横卧、倒置和厢体外挂。 

5.6.5  应在配送车辆上安装行车记录仪，有利车辆行驶安全和规范管理。 

5.7  安检信息 

5.7.2  瓶装液化气经营企业可采取发送安全用气短信、媒体宣传、微信平台等手段向用户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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绍如何使用气瓶上的电子标签，了解气瓶信息，掌握安全用气常识。 

5.7.4  储配站、供应站应与非居民液化气用户签订用气协议。安检人员对各瓶装液化气用户

的燃气设施、燃气燃烧器具定期检查，填写检查记录并劝阻、制止燃气用户违反安全用气规

定的行为；劝阻、制止无效的，应当及时报告燃气主管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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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信息应用 

6.1  信息处理 

6.1.1  管理人员可通过下列条件进行信息查询： 

1  管理人员可通过行政区域、企业名称、气瓶规格、登记时间段、气瓶状态、条形码等

条件查询气瓶的详细信息，包括气瓶出厂编号、条码号、型号、规格、瓶体重量、生产单位、

生产日期、报废日期、所属企业名称、登记人姓名、登记时间、末次检验单位名称、末次检

验日期、下次检验日期、末次充装时间、充装工、配送时间、配送工、配送地址、气瓶使用

状况、气瓶流转状态、气瓶库位、当前流转环节起始时间等信息。 

2  管理人员可通过系统查看液化气经营企业的企业行政区域、企业名称、法定代表人、

是否获得经营许可、经营类别、登记时间、许可时间、许可人员、许可证到期时间等信息，

并可查看、生成液化气经营企业的许可证文件。 

3   管理人员可通过系统查看液化气从业人员的所属行政区域、所属企业、所属站点、

员工代码、员工姓名、岗位、性别、照片等信息。 

4   管理人员可通过系统查看液化气运输车辆的所属行政区域、所属企业、所属危化品

公司、车辆代码、车牌号码、照片、登记时间、许可时间、许可人员、许可证到期时间等信

息。 

5  管理人员可通过系统查看已购买瓶装液化气客户的详细信息，主要包括所属行政区域、

所属企业、所属站点、客户代码、客户姓名、地址、客户类别、身份证号、联系电话、登记

时间等。 

当选择用户查询时，可通过用户名称、地址、相关证件编号、用户代码等方式选定用户，

系统则列表显示选定时间段内该用户所使用过的全部气瓶记录，包括气瓶标签编号、气瓶企

业钢码编号、气瓶权属单位、供气站点、送气时间。当选择气瓶查询时，系统可通过气瓶企

业钢码编号或气瓶标签编号选定气瓶，系统则列表显示选定时间段内使用过该气瓶的全部用

户记录，包括用户名称、地址、用户代码、送气时间等。 

6.2  信息安全 

6.2.2  未获取相关权限时，如用户的姓名、身份证号码、家庭住址、电话号码等将会做部分

隐藏处理，防止用户信息的泄露。 

6.2.4  不同的操作人员应设定不同的用户名，且定期更换，严禁操作人员泄露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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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信息管理系统维护 

7.1  日常管理 

7.1.3  在进行系统更新和维护时，应做好数据的备份工作。 

7.2  应急预案 

7.2.1  根据故障发生的原因、性质和机理，主要分为以下三类： 

1  攻击类事件：指信息管理系统因计算机病毒感染、非法入侵等导致业务中断、系统宕

机、信息系统瘫痪等情况； 

2  故障类事件：指信息系统因计算机软硬件故障、停电、人为误操作等导致业务中断、

系统宕机、信息系统瘫痪等情况； 

3  灾害类事件：指因爆炸、火灾、雷击、地震、台风等外力因素导致信息系统损毁，致

业务中断、系统宕机、信息系统瘫痪等情况。 

应根据故障原因的不同，合理采取适当的应急预案。 

7.2.2  当发生故障时，应立即启动相应的应急预案： 

1  应急处理工作小组从业务人员或值班人员的故障申告、信息系统监控报告的故障告警

中得知信息系统异常事件后，应在第一时间赶赴现场； 

2  对信息系统事件作出初步的分析判断。若是电源解除不好，物理连线松动或者能在短

时间内自行解决的信息系统问题，及时按照有关操作规程进行故障处理，并报领导小组备案；

否则，应急处理工作小组将故障大致定性为设备故障、线路故障、软件故障等故障之一，及

时告知领导小组和受影响的相关部门，并采取措施避免事件影响范围的扩大； 

3  应急处理工作小组根据故障类型及时与外部支持人员取得联系。其中，设备故障的，

可与设备供应线和集成商联系；软件故障的，可与系统集成商联系，由系统集成商进行现场

或远程技术支持；系统故障的，可与运营商联系，三方密切协作力求管理系统在短时间内恢

复正常。 

7.2.3  为提高信息系统突然事件应急响应水平，应定期或不定期组织应急预案演练；检验应

急预案各个环节之间的通信、协调、指挥等是否符合快速、高效的要求。通过演习，进一步

明确应急各岗位责任，对预案中存在的问题和不足及时补充、完善。 

 


